
【支援對象】
台灣在地旅行社

【補助適用期間】
締結契約日開始～2026年12月31日出團的行程

【支援金額】
一團提供約150,000日圓

【支援條件】
〇縣內住宿天數:３晚以上
〇縣內觀光景點:５個場所以上
〇參團人數:10人以上

申請次數無限制!
※一旦達到縣的預算上限，

會提前結束申請

也有各種加分條件
(請參照附件)

對台灣來新潟縣內旅遊的入境遊客團體提供相關補助

新潟縣商品造成支援金

在縣內３晩 最高毎人毎晩5,000日圓

深度日本新潟，不僅有雪，還有四季各具魅力的景色!



申請流程

注意事項

【１】聯絡申請窗口
在製作完成符合申請條件的旅遊行程後請向窗口聯絡告知希望申請補助金。
受理時間:2026年4月20日～2026年5月15日
※ 若有追加受理之情形，將另行通知。

【２】締結合約
經由確認後，若認定所規劃的商品符合支援適用條件，
則會請旅行社與新潟縣簽署備忘錄。

※ 此外，若有多家旅行社申請簽署合作備忘錄，將於【1】所述之受理期間截止
後，綜合考量預算總額等因素，並在通知各社最高支付（補助）上限金額後，
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

【３】提供必要的申請相關資料 ※須於行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
實績報告書（様式1）、以及以下證明文件準備齊全後，提交至窗口。

・實際的商品行程表（任意格式）
・參加者的PNR名單 或 電子機票（任意格式）
・住宿證明書（任意格式）

【４】文件確認
審查提交的文件，確定輔助金金額，並通知申請人。

（若內容或文件有任何缺失，日方會透過代理人聯絡，請旅行社提供更多資訊）

【５】請求書提出
在收到金額決定通知後，提交附有匯款帳戶資訊的請求書（樣式2）

【６】支援金的匯款
新潟縣確認旅遊商品是否依據所簽署的備忘錄內容如實執行後，
將由新潟縣直接匯款給旅行社作為支援金。

【加算條件】
若符合以下條件，則會依項目逐一加算於上述金額進行支援。

〇從桃園/台北以外的機場出發和抵達的旅遊團:50,000日圓
〇含住宿在佐渡島的行程:50,000日圓
〇遊覽三個以上市町村的行程:30,000日圓
〇縣內住宿4晚以上:第四晚起, 毎晩50,000日圓

【不符合支援資格的行程】
以下不符合條件的行程將不在支援範圍內。
如對判定有疑問，請諮詢詢問窗口。

〇專為滑雪設計的商品（行程都待在滑雪場的商品）
〇過去3年内已舉辦過相同内容的行程

實施旅行後


